提存股票移接清冊
	編號
	
	
	
	

	股票別
	
	
	
	

	公司名稱
	
	
	
	

	移接股數
	
	
	
	

	移接張數
	
	
	
	

	提存期滿歸屬國庫日期
	
	
	
	

	股票序號
	
	
	
	

	單價（元/股）
	
	
	
	

	總價（元）
	
	
	
	

	移交依據
	
	
	
	

	提存人
	
	
	
	

	受取權人
	
	
	
	

	備註
	
	
	
	


移交機關（地方法院）：                接管機關：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  區分署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理人：      辦事處主任         (簽字章)
(請加蓋主任職章)
移交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管日期：
(請加蓋機關印信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附註：
1.「股票別」指股份有限公司依股東權利而發行之股票種類，例：普通股、特別股等。
2.本清冊應繕造一式四份送接管機關。
3.以A4大小紙張製作列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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